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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06            证券简称：*ST商城              公告编号：2024-073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经公司财务部门再次测算，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0,080万元左右，2023

年度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 8,201

万元左右；预计 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058 万元左右，预计 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4,638 万元左右；预计 2023

年末净资产为 8,560 万元左右。 

●根据更正后的 2023 年度业绩预告财务数据，公司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

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

润为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年报披露后

被终止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二）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出现亏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8,011 万元左右，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387 万元左

右。 

2、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488 万元左右，扣

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 13,892 万元左

右。 

3、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3 年末净资产为 12,985 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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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正后的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再次测算，预计公司 2023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将出现亏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058 万元左右，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4,638 万元左右。 

2、经财务部门再次测算，预计公司 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080 万元左右，扣

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 8,201 万元左

右，低于 1 亿元。 

3、经财务部门再次测算，预计公司 2023 年末净资产为 8,560 万元左右。 

（四）与注册会计师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更正情况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不存在影响本次业

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452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812 万元。 

（二）每股收益：-1.06 元。 

（三）营业收入：11,006 万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

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 8,994 万元。 

（四）期末净资产：-19,822 万元。 

三、业绩预告更正的主要原因 

（一）营业收入调整原因 

公司在2023年业绩预告中，已将自营黄金业务收入调减约4,079万元。随着公司年

报编制工作的深入以及审计工作的推进，结合公司自查及审计核查情况，经与公司董

事会和监事会沟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拟对2023年度财务报表营业收入进行调减，

主要调整事项如下： 

1、由于公司自营黄金业务客户中存在全年消费金额较大、笔数较多或银行卡开户

行属异地等情况。经公司及年审会计师核查，并结合有关信息，进一步发现上述异常

交易中存在同一张卡在同一时间段连续多次消费、多张银行卡多次在同一时间段集中

消费等异常情形，不符合零售行业客户消费特征。虽然公司配合年审会计师执行了进

销凭证检查、询问公司及交易对手相关人员等核查程序，但仍未能核查交易对手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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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状况，无法获取客户的穿透资料。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以判断交易的商

业合理性，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对上述异常业务采取核实一笔确认一笔原则，

未经核实的业务不予确认收入，此项调减营业收入3,583.16万元。 

2、自营家电业务中，存在公司根据采购合同接受部分供应商免费提供仓储、物流

服务，在公司实现销售后，部分商品直接从供应商仓库委托代管仓发送给客户情形。

经公司及年审会计师核查，进一步发现购买公司家电产品的客户中存在部分客户消费

金额较大、笔数较多等异常情形，且个别客户与公司供应商之间疑似具有关联关系，

不符合零售行业客户消费特征。虽然公司配合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合同及凭证检查、询

问公司及交易对手相关人员等核查程序，但仍无法获取客户的穿透资料等。由于无法

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以判断交易的商业合理性，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公司将

上述客户购买家电的业务不予确认收入，此项调减营业收入1,489.47万元。 

3、在对部分家电以及超市商品采购销售业务核查中，发现公司在部分商品的采购

和销售过程中承担的主要是代理人角色，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应该按照净额法

确认收入，此项调减营业收入860.85万元。 

（二）净利润及净资产调整的主要原因 

2024年1月9日，经盛京银行申请，沈阳中院裁定查封沈阳商业城百货大楼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216号辽（2020）沈阳不动产权第0380540号不动产地

下的负二层、负三层。鉴于公司与盛京银行于2023年12月27日签署确认函，确认盛京

银行的破产债权按照《重整计划》清偿完毕后，公司及子公司与盛京银行之间没有任

何债权债务关系，故公司在业绩预告中初步判断，将子公司沈阳商业城百货大楼有限

公司名下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216号辽（2020）沈阳不动产权第0380540号不动产地下

的负二层、负三层参照资产的评估价值在公司账面确认相关资产价值3,957.63万元，同

时增加与盛京银行间的债务重组收益3,957.63万元。但截至目前，公司对上述查封资产

申请解封工作仍未获得法院批准，经与盛京银行交涉，双方就上述资产权属存在较大

分歧，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拟将上述资产列为或有资产，暂不确认该部分资产账面

价值，同时相应冲回债务重组收益，因此相应减少了公司2023年度净利润以及期末净

资产。 

四、风险提示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中有关重大事项提前与年审会计师进行了充分沟通，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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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存在其他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一）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若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指标、2023

年度审计报告意见类型、2023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等事项出现《上市规则》第 9.3.11

条所列相关情形的，公司股票将会被终止上市。根据更正后的 2023 年度业绩预告财务

数据，公司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

于 1 亿元，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为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年报披露后被终止上市。 

（二）因公司最近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且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已被上

海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三）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公司再次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

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3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董事会致歉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差异给投资者带来的影响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董事

会将督促管理层及相关部门加强与年审会计师的沟通，坚持谨慎性原则，保障业绩预

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公司将以此为鉴，在今后的财务核算工作中审慎判断，提高信

息披露质量，避免此类事项再次发生。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30 日 

 

 


